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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我们作为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《上

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在我们所了解的事实范围内，

现就本次董事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一、关于修订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

同意《关于修订会计政策的议案》。公司此次会计政策

变更符合财政部、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

是合理的、必要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。

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

定，同意此次变更的议案。 

二、关于与南矿集团合作开发南江矿产项目的独立意见 

1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

会议，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与南矿集团合作开发南江矿产项

目的议案》。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会议表决程序

均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 

2、本次交易涉及的四川南江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情

况以及采矿权经过了具有相关资质的中介机构的审计、评

估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所涉矿业权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

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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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增强公司

的盈利能力，价格公允，符合法律、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

相关规则，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及投资者利益的

情形。 

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。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（以下无正文）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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